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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按全额损失对前期进行追溯调整，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影响2019年初无形资产减少28.25亿元；少数股东权益减少14.12

亿元；未分配利润减少14.02亿元；盈余公积减少1,030万元。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影响2019年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一、概述 

2019年，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能源”

或“公司”）自查发现 2015年自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工投”）收购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京东方能源”）30%股权时,作为主要标的资产的京东方能

源拥有巴彦淖井田 9.6 亿吨煤炭资源配置量存在错误，实际应为

4.5 亿吨。由于资源量虚增，导致以此为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资产

总额、利润虚增，构成重大会计差错。 

本次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2015 年 2月，公司以 17.2亿元收购北工投持有的京东方能源

30%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同年 10月公司将其作为子公司纳



 

入合并报表。合并日（2015 年 10 月 31 日）以京东方能源拥有巴

彦淖井田 9.6 亿吨煤炭资源量的咨询价值 5,317,503,400.00 元，

在合并报表中增加无形资产 5,317,503,400.00 元，按照持股比例

增加少数股东权益 2,658,751,700.00 元，并且在合并日确认了合

并日前持有股权在合并日的投资收益 54,972,683.13 元。 

2019 年末，公司公告，发现京东方能源拥有巴彦淖井田的资

源配置量存在错误，实际应为 4.5 亿吨，多计 5.1亿吨。以京东方

能源实际拥有 4.5 亿吨资源量计算，在前述 2015 年 10 月合并日，

京东方能源净资产公允价值应为 2,492,579,718.75 元。当时，合

并财务报表中多计无形资产 2,824,923,681.25 元，多计少数股东

权 益 1,412,461,840.62 元 ， 多 计 2015 年 当 期 利 润

1,402,162,697.76 元，当年多计提法定盈余公积 10,299,142.87

元。 

2019年年末，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

披露》等文件的规定，本着谨慎性的原则，对 2015 年会计差错在

2019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追溯调整。调减年初无形资产

2,824,923,681.25 元；调减年初少数股东权益 1,412,461,840.62

元，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 1,402,162,697.76 元，调减盈余公积

10,299,142.87 元。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 2019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影响。 

公司在 2019 年年报中进行上述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后，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所”）对 2019 年度

财务报告出具了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文件的规定。鉴于该损失已经造成，

损失能否追偿以及最终追偿金额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会计差错

更正，符合目前实际情况。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

独立董事，将持续关注公司追偿相关损失的进展情况，履行独立董

事职责，切实保护公司、全体股东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们

同意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按全额损失对前期进行追溯调整，

但调整后的损失追偿金额具有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

风险。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意见：鉴于该损失已经造成，能否追偿相关损失以及最

终追偿金额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公司依据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之谨慎

性原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文

件的规定，对 2015 年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符合目前实际情况。 

瑞华所意见：我们未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核实昊华

能源公司对前期财务报表追溯重述的金额是否恰当。故我们无法对

后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专

项说明发表专项鉴证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 月 27日 


